
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資格，未經國家考試取得，有否侵害考試權之疑義乙案

發文機關：考選部

發文字號：考選部88.05.07. 選規字第04996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88年5月7日

主旨：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資格，未經國家考試取得，有否侵害考試權之疑義乙

　　　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考試院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八八考臺組壹一字第 02667號移文單轉貴會同

　　　年月十五日建師全聯（88）字第242 號函辦理。二、1.依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六條規

　　　定：「左列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之：一、公務人員任用資格。2.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一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之執業，依本法以考試定其資格。」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復規定：「本法第一條

　　　所稱『以考試定其資格』之人員，指左列各款人員：......8.其他依法規應領證書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準此，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係屬本部業務職掌。惟近年

　　　來社會發展快速，各種專門職業亦愈趨專業性，各類經濟活動及行業之分工亦日趨多

　　　元而精細，相關專技人員於執行業務時與一般大眾之權益關係愈趨緊密，並涉及公共

　　　之利益與大眾之福祉。為因應此一趨勢，各職業主管機關爰配合訂定相關管理法律（

　　　規），建立相關專技人員管理或證照制度，以資管理規範。

　三、按何種專技人員或何種執業資格應由考試院辦理考試考選銓定之，本部前曾於民國八

　　　十六年七月一日將有關職業主管機關辦理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考試研

　　　處意見函陳報請考試院政策決定，經考試院地九屆第七十次會議：「照專案小組報告

　　　修正通過並將研究結論交考選部配合執行。......」在案。其中有關何種技術人員或

　　　何種執業資格應由考試院辦理考試考選銓定之，前揭專案小組決議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八款之規定，以「依法規」、「應領證書」、「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為三項檢視之指標，其中「依法規」係以職業管理法律及法律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為限，排除職權命令與機關之內規；「應領證書」之規定，係指「職業

　　　證書」或「執業證照」而言；至於何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屬性之界定，參採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52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內涵，即「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且需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之行業，即屬專門職業。

　四、經查內政部營建署主管之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件查人資格認可，係依「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專業機構與人員認可基準」加以規範，依該基準第二點規定「專業件查人應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一）防火避難設施類：1.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及土木工程

　　　技師、結構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冷凍空調工程技師。2.專科以上學校建築、營

　　　建工程、室內設計、土木工程等相關學系（科）畢業，曾於中央或省（市）或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從事建築管理工作，其服務年資，大學畢業者為三年，專科學校畢業

　　　者為五年。3.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室內設計等相關學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具有

　　　建築工程經驗，其服務年資，大學畢業者為五年，專科畢業者為七年。4.普通考試或

　　　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建築類科考試及格，並於及格後具有五年以上建築工

　　　程經驗者。5.領有建築、土木等相關技術資格證者。6.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

　　　技術人員登記證者。7.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及其相關科系畢業，並領有工地主任結業證

　　　書者。（二）設備安全類：1.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及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技師

　　　、電機工程技師、機械工程技師、冷凍空調工程技師。2.專科以上學校電機、機械工



　　　程等相關學系（科）畢業，曾於中央或省（市）或縣（市）主短機關從事建築管理工

　　　作，其服務年資，大學畢業者為三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五年。3.專科以上學校電機

　　　、機械等相關學系（科）畢業，並於畢業後具有建築工程經驗，其服務年資，大學畢

　　　業者為五年，專科學校畢業者為七年。4.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之特種考試

　　　電機、機械類考試及格，並於及格後具有五年以上建築工程經驗者。5.領有昇降機裝

　　　修、電氣、機械或空調等相官技術士資格證者。」以及同基準第三點規定「具有第二

　　　點規定資格者，得備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講習結業證書、投保意外責任保險文

　　　件正本及其影本各乙份，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專業檢查人認可證；非領有專

　　　業件查人認可證者，不得辦理建築物安全件查及簽證工作。前項講習結業證書，係指

　　　參家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舉辦之建築物安全專業件查人講習結業，並領有結業證書者。

　　　......」按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且需具備相當之專業

　　　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基本上應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惟並無職業管理法律或法律

　　　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認可證」，性質上亦非屬執業

　　　證書，缺乏完善職業管理制度。又其資格認可，部分為現行相關國家考試及格資格，

　　　部分為學歷資格加工作年資或工地主任結業證書，部分則為技術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爰此，本部已函請內政部營建署建議刪除前開以學歷資格加工作

　　　年資或工地主任結業證書、技術士或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等條件取得建

　　　築物公共安全專業檢查人資格者等相官規定，並配合建立完善職業管理及證書核發制

　　　度，俾將該類人員納入專技人員考試範圍。（考選部88.05.07. 選規字第０四九九六

　　　號函）


